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辦理
105年「創意圓夢‧邁向未來」大高雄青年圓夢計畫
105年1月20日高市社活字第10530635000號簽奉核准
1、 計畫緣起
　　愛因斯坦曾說過：「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而想像力含括世界上的一切，是推動人們進步、也是各種知識的泉源。」青少年正處於踏入社會前之學習階段，除了在求學殿堂打造學習基礎之外，亦亟需更多元的社會參與、服務與學習經驗，以強化青少年能勇於突破框架、創意思考進而多元學習之動機。
　　本局長期以來相當重視青少年正向及健全發展，自99年推動「大高雄青年圓夢基金」挹注經費以充權青少年將創意與夢想轉化為具體行動，至今已補助83個圓夢計畫、陪伴共322名青少年實踐夢想。更是青少年在邁向未來的道路上，最不可或缺的好夥伴，鼓勵著許多青少年朋友以實際行動經營自我、管理自我以及展現自我。為活絡本市青少年發想創意、實踐夢想之風氣，本局將庚續推動「大高雄青年圓夢計畫」鼓勵其擬定「青春x夢想計畫」以實際行動散發正向能量、散播青春活動及喜悅予更多青少年族群及社會大眾。
2、 計畫目的
（1） 鼓勵本市青少年發揮創意、發表創新想法並實踐具體夢想，以提升自信心並激發內在潛能。
（2） 提供本市青少年參與社會之管道，提升其人際關係與社會互動能力。
（3） 透過青少年圓夢計畫的執行，學習對自我負責、強化處理個人及公共事務、面對問題及解除危機之應變能力。
（4） 藉由各計畫成果展現、媒體露出及分享，以激勵更多青少年及社會大眾共同為社會注入更多正面新能量。 
3、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
4、 計畫內容
(1) 計畫期程：核准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工作進度表如附件1）

1. 受理申請：即日起至105年3月31日止，得依報名與審查情形評估是否開放第二梯次申請。
2. 審核日期：預定105年4月16日（星期六）~17日（星期日）進行簡報暨審核會議。
(2) 辦理方式
	排序
	項目內容
	說明

	1
	公開宣傳
	（1） 網路宣傳
a. 透過本局、本局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網站及中心管理之FB粉絲專頁（如青瘋俠…）等公告訊息。
b. 申請本市新聞局管理Line及FB粉絲專業（如高雄不思議…）等宣傳管道。
（2） 紙本宣傳：印製宣傳海報或相關文宣品並函請本市教育單位及其他相關青少年之民間團體、社區…等單位協助張貼、發放及宣傳。

	2
	受理報名及投遞「青春x夢想計畫」
	（1） 參加對象：設籍高雄市，24歲以下青少年或具身心障礙資格者，因考量其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得延長大學修業期限（至多四年），因此放寬申請年齡至26歲，以個人或團隊方式，提出有創意且具體可行的夢想計畫。
（2） 申請方式
a. 本局或本局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官網下載並自行列印申請表件。
b. 準備申請表(一式2份)及青春x夢想計畫計畫（一式7份）【採雙面列印裝訂】
c. 採郵寄報名，於105年3月31日前(郵戳為憑)寄至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20號 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青少年組收。
（3） 提報計畫類別為自我實現、藝術人文、愛鄉愛土、多元文化、造福人群…等類別。（詳如附件2）

	3
	「青春x夢想計畫」審核
	（1） 初審：主辦單位書面審核資料是否檢附完整以及申請人是否符合資格。
（2） 複審：
a. 籌組審核小組：由本局及學者代表、公證人士、青少年代表等共5位委員成立審核小組。
b. 召開審核小組：初審通過後公告複審名單，預定105年4月16日、17日於本中心207會議室進行複審，由申請人或團隊，以10-15分鐘簡報（形式不拘）向審查委員簡報並進行問答。
（4） 審核標準：
a. [bookmark: _GoBack]理念與創意(25%)：計畫是否以青少年圓夢為基礎；是否嘗試全新的想法。
b. 可執行性（20%）：計畫是否具體可行；目標是否明確；是否可在期限內完成。
c. 影響力（20%）：計畫執行完畢後，是否能引起青少年或社會大眾的共鳴與響應，並對社會有持續性的影響。
d. 社會回饋（25%）：申請計畫內容是否取之社會並用之於社會並且能影響更多青少年投身追求及實踐夢想的行列；另是否可配合本市社會局辦理
e. 書面資料（10%）：資料是否準備詳盡：內容撰寫是否完整。

	4
	審核通過公告及通知
	（1） 會議記錄簽奉核准後，預計5月中旬於本局、本局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及相關FB粉絲專頁公告審核通過名單。
（2） 個別通知審核通過團隊有關「青春x夢想計畫」之補助原則、撥款方式、計畫執行…等相關注意事項。

	5
	補助原則
	（1） 個人申請：最高3萬元。
（2） 團體申請：最高3萬元×團隊人數。
※若申請之計畫經費未達最高補助金額，則以實際估算經費為補助參考。

	6
	撥款方式
	（1） 因考量青少年經濟能力有限難以先行自籌經費墊付，遂於申請計畫通過後，由申請人（或團隊）掣據並繳交圓夢計畫書予本局辦理撥付70％補助款予申請人(或團隊)，以利其於規劃期程內順利執行並完成計畫。
（2） 申請人(或團隊)於105年11月底前完成計畫執行後，檢附成果報告書及支出憑證（正本）辦理轉正核銷及另30％補助款之撥款作業俾利結案。

	7
	青春x夢想計畫執行
	（1） 依各審核通過「青春x夢想計畫」之規劃期程分別執行，並以文字、圖片或影片…等方式記錄圓夢點滴。
（2） 由本局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派員陪伴、紀錄青春x夢想計畫執行過程，並提供適時協助及媒體宣傳及露出。

	8
	辦理相關活動及成果分享會
	（1） 暑假期間規劃辦理圓夢講座至少1場次，邀請歷屆圓夢或國內具正面影響力之青少年朋友，分享其圓夢歷程或成功經驗，加以激勵更多青少年朋友勇於實踐夢想並邁向未來。
（2） 預計10月底辦理1場次「大高雄青年圓夢計畫成果分享會」，邀請青少年朋友、市民朋友、媒體夥伴及長官等共同參與感受圓夢成果與喜悅。



(3) 工作流程大高雄青年圓夢計畫
公開宣傳
受理報名
初審
複審
通過名單公告及通知
辦理撥付70%補助款
陪伴及追蹤
計畫執行情形
計畫及活動宣傳及媒體露出
辦理相關活動及成果分享會
成果核銷
結案
審核小組
計畫奉核後辦理
通
過
原案退回
補助金額達45萬
補助金額未達45萬，開放第二梯次申請。
檢附支出憑證及成果冊
辦理70%補助款轉帳核銷及撥付30%補助款

5、 預期效益
（1） 由本局公開宣傳並函請本市國民中學以上之各級學校至少130所共同推行「大高雄青年圓夢計畫」，以增進本市青少年創意思考及提升多元學習之動機。
（2） 預計補助至少12件「青春x夢想計畫」，經由申請人（或團隊）發揮其創意及潛能，執行至少20場次以上靜態及動態等活動，將本計畫效益擴及至社會大眾，預計受惠5,000人次以上。
（3） 結合媒體資源（如報章雜誌、廣播電台、動態新聞…等）發佈專訪及質性報導至少露出5則以上，藉以行銷青少年圓夢精神，繼而將其擴及至社會大眾。
6、 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工作進度表
	             月份別
工作項目
	105年

	
	1-2月
	3-4月
	5-6月
	7-8月
	9-10月
	11-12月

	擬定計畫內容及上簽
	
	
	
	
	
	

	計畫宣傳暨受理申請
	
	
	
	
	
	

	籌組圓夢基金審核小組及聯繫委員
	
	
	
	
	
	

	計畫審核（初審）
	
	
	
	
	
	

	計畫審核（複審）
	
	
	
	
	
	

	審查結果公告
	
	
	
	
	
	

	辦理計畫補助款預借作業
	
	
	
	
	
	

	陪伴與追蹤圓夢計畫之執行與影響
	
	
	
	
	
	

	新聞採訪或媒體露出
	
	
	
	
	
	

	辦理成果分享會及相關圓夢講座等活動
	
	
	
	
	
	

	補助經費核銷及成果冊製作
	
	
	
	
	
	

	成效評估、檢討與改善
	
	
	
	
	
	



附件二：計畫參考類別
	類別
	說明

	自我實現類
	夢想有關於個人才華、才藝、才能、才氣…等自我價值的展現。

	藝術人文類
	夢想有關於文學、音樂、戲劇、舞蹈、美術、展演或影像拍攝…等藝術計畫。

	愛鄉愛土類
	夢想有關於促進社區營造、青年返鄉、社區文化、產業加值…等計畫。

	多元文化類
	夢想有關於特有文化的探索、維護、或發揚…等文化發展計畫。

	造福人群類
	夢想有關於發展社會公益、人文關懷、教育輔導、醫療衛生、環保生態、人道救援…等及其他志工服務。

	其他
	其他創意發想有關於精進專業知能、拓展青年視野...等創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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